
 

國人免試申換加拿大西北特區 

普通自小客車駕照須知表  
更新時間：2024 年 7 月 19 日 

一 資格條件 

1  年滿 18 歲以上 

2 在加拿大西北特區有合法居留身分 

3 持有效中華民國駕照（ B 、C、D、E 類駕照） 

二 應備文件 

1  身分證明文件 護照、楓葉卡（Permanent Residency Card）或公民卡

（Canada Citizenship Card）等身分證明文件。  

2 加國居留證明 簽證（工作簽證、學生簽證及度假打工簽證等）或移民

紙（Record of Landing）等加拿大居留證明。 

3 中華民國駕照

及駕照英譯本 

1. 中華民國駕照正本（中華民國駕照正本被西北特區

政府收繳後概不發還）。 
2. 經駐溫哥華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之我國駕駛執

照英譯本（本處提供預約制、免預約及郵寄申辦三

種方式供民眾申辦文件證明）。 

 

※駕照英譯本請自駐溫哥華辦事處網站下載: 
https://www.roc-
taiwan.org/public/CAyzr_fileProof/5437454771.doc 

4  西北特區居住

證明 
載有申請人姓名及西北特區住家地址之銀行財力證明、

房屋租約、雇主證明信函、薪資單及水電費、手機與網

路帳單等。 

5 西北特區換照

申請表 
申請表格請自西北特區政府交通廳網站下載： 
https://www.idmv.dot.gov.nt.ca/Drivers/Drivers/Transfer-
an-NWT-drivers-licence  



三 換照程序 

1 請至西北特區「駕駛及車輛服務處」（ Driver and Vehicle Services）預

約遞件時間，西北特區「駕駛及車輛服務處」服務點及聯絡資訊請參

考： https://www.idmv.dot.gov.nt.ca/Help/Driver-and-Vehicle-Offices 

2 依據申請駕照之不同效期，申請人須繳納不同金額之申辦費：一年效期

駕照為 43 加元；三年效期駕照為 79 加元；五年效期駕照為 103 加元

（實際金額以西北特區交通廳網站公告為準）。 

四 駕照類別 

持我國 B 、C、D、E 類駕照駕照，可申換西北特區第 5 級（Class 5）駕

照。 

五 注意事項 

1 申請人應以西北特區「駕駛及車輛服務處」 網站最新資訊為準，本文件

僅供參考及輔助之用。上述應備文件請參照西北特區交通廳網站所列應

備文件清單（supporting documents）：

https://www.idmv.dot.gov.nt.ca/Drivers/Drivers/Transfer-an-NWT-drivers-
licence  

2 所有文件都應出示「有效正本」，護照「駕駛及車輛服務處」驗後將退

還。基於「一人一照」原則，申請人原持之中華民國駕照正本被西北特

區政府收繳後概不發還。 

3 西北特區駕駛人手冊（含交通注意事項及道路規則）請至西北特區交通

廳網站下載：https://www.idmv.dot.gov.nt.ca/Drivers/DriverManuals  

4 若遇相關問題，請向駐溫哥華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洽詢及尋求協助。 

聯絡電話：1-604-689-4111；聯絡電子郵件信箱：yvr@mofa.gov.tw。 

 


